
  令和７年 11 月 4 日 

〒〇〇〇－〇〇〇〇 

江戸川区△△△△△ 〇丁目 〇〇番 〇〇号 

方書◇◇◇◇◇◇◇◇◇◇◇◇◇◇◇◇◇◇◇◇◇◇ 

□□□□□□□□□□□□□□□□□□□□□□□□ 様 

保護者様 

申請者番号 250000〇          

 

                               江户川区教育委员会 

江户川区私立学校等学生伙食费补助金通知 

 

 江户川区于 2023 年制定了“江户川 50育儿计划”作为育儿措施。作为该措施之一，已实现区立中

小学伙食费全免。此次，作为其补充措施，将向居住在江户川区且在江户川区立中小学以外的中小学

（包括国际学校等）就读的儿童发放伙食费等额补助金。 

 

【对象人员（同时符合①②者）】 

①在江户川区办理过居民登记者（截至每月 1日） 

（2010 年 4月 2日至 2019 年 4月 1日期间出生者） 

②未在江户川区立中小学就读者 

※若当前就读的学校已实现伙食费全免、或者已获得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提供的伙食费等额补助（支

援），则不属于本项目对象。 

 

【补助金额（江户川区立中小学伙食费等额补助）】 

①小学低年级 每餐 300日元 ②小学中年级 每餐 320 日元 

③小学高年级 每餐 340日元 ④初中生 每餐 385 日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础，结合在读月数决定补助金额。 

 

【申请方法】 

 

 

 

 

 

 

 

 

 

 

申请书提交期限 2025 年 11 月 28日 邮寄时以当日邮戳为准 

 

咨询处 江户川区教育委员会事务局教务课供餐保健系 ℡03-5662-1626（直拨） 

（*需要外语支持者 ℡ 03-3877-3841） 

≪利用智能手机进行电子申请≫ 

 

 

 

 

 

 

 

在区官网中申请。 

≪通过纸质申请书提交≫ 

①申请书（从区官网下载） 
（江户川区私立学校等学生伙食费补助金交付
申请书） 
②申请人（家长）身份确认文件的复印件 
（驾驶执照、个人编号卡、护照等） 
③已根据其他制度获得伙食费部分补助时可以
确认发放额的文件复印件 
将①～②（③仅限适用者）邮寄或提交至窗口（江
户川区政府 4楼 5号教育委员会事务局教务课供
餐保健系） 

 

提交后，我们将确认申请内容，若决定发放，将邮寄“江户川区私立学校等学生伙食费补助金发放决定

通知书”。请在随函附上的“江户川区私立学校等学生伙食费补助金交付申请书兼银行转账委托书”中填写

必要事项，并附上必要文件后，用随函附上的信封寄回。我们确认内容后，将向指定账户汇款。转账时

间预计为 2026 年 4 月。 

※若填写内容存在疏漏、或未附上必要文件，则无法汇款，因此，请务必在寄回前确认内容。※FAQ等

详情请查看区官网。 

※若提交内容存在疏漏，可能会无法发放，因此，请在提交前再次确认内容。 



附录格式第1号（第5条相关）

申请人编号

　江户川区区长

1　申请人（家长）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邮编　　　　－

2　儿童/学生

年 月 日

3　儿童/学生的在读情况

4　伙食费相关其他制度给付的有无（请在符合的栏上画〇。）

※　①②的获得者、以及③④的全额领取者不属于本项目对象。

请备齐必要文件，并在□中打勾（✔）。

【所有申请人都需要的文件】

□　江户川区私立学校等学生伙食费补助金交付申请书（本文件）

□　申请人的身份确认文件（驾驶执照、个人编号卡的正面、护照

 等）的复印件

【仅上述4③和④中已获得部分发放者需要的文件】

□　显示金额的文件（决定通知书等）的复印件

注音假名
电话号码 - -

姓　名

江户川区私立学校等学生伙食费补助金交付申请书

　本人在同意下述事项的基础上申请江户川区私立学校等学生伙食费补助金。

　①　同意江户川区就本补助金的发放确认必要的公共登记册等。

　②　若无法通过公共登记册等确认、或者江户川区要求提交相关文件或修改提交文件等，将及时

　　予以应对。

　③　若在领取本补助金后被发现申请内容存在虚假陈述或不符合领取条件，

　　将退还本补助金。

成为江户川区民之日（2025年4月2日之后迁入时填写）

住　址

注音假名
出生日期 月 日

姓　　名
年

②就学援助 已获得 未获得

在读期间 学校名称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①生活保障（教育补贴） 已获得 未获得

③就学奖励 发放比例 全额发放　·　部分发放 未获得

④其他制度
　　名称：

未获得
发放比例 全额发放　·　部分发放


